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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抓好城区学生参保城镇居民
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
城区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根据屏南县医疗保险金管理中心统计（详见附表），城区19所中小学、幼儿园已参保学生仅2236人。按省、市政府文件规定、政府县长指示和8月25日政府专题会议精神，城区各中小学学生、幼儿园学生都应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。根据政府副县长苏岳峰批示，各校务必于十月底前完成此项工作，若未完成，将由县政府办督察室予以通报。望各校（园）长狠抓落实，确保期限内完成目标任务。特此通知。

附：屏南县城区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统计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屏南县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一年十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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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屏南县教育局秘书股           2011年10月17日印发

附表：

屏南县城区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统计表

2011年10月17日

	序号
	学校
	已参加居民医保人数
	备注

	1
	实验小学
	0
	

	2
	光华小学
	1000
	

	3
	古峰一小
	15
	

	4
	古峰二小
	44
	

	5
	实验幼儿园
	209
	

	6
	光明幼儿园
	8
	

	7
	屏南职专
	150
	

	8
	屏南一中
	410
	

	9
	华侨中学
	500
	

	10
	兴屏中学
	0
	

	11
	小哈佛幼儿园
	0
	

	12
	城北幼儿园
	0
	

	13
	佳洋社区幼儿园
	0
	

	14
	小星星幼儿园
	0
	

	15
	星星幼儿园
	0
	

	16
	智苗幼儿园
	0
	

	17
	城关幼稚园
	0
	

	18
	金苹果幼儿园
	0
	

	19
	晨希幼儿园
	0
	

	合计
	
	2336
	


   注：本医疗保险有效期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，每年每生保费为38元，较新农合医疗保费低，报销医药范围大。


